源汇区2025年

关于开展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的公告

为认真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发改环资〔2024〕1104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机〔2024〕4号)文件精神，根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好2025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豫农文〔2025〕218号)等省、市、县关于做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的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做好2025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通告如下：

为更好地落实国家政策，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好2025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豫农文〔2025〕218号)，在持续实施农机报废更新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报废补贴范围，提高部分机具报废补贴标准，持续推进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今年在我省原有的13类报废更新补贴机具基础上，新增12类农机纳入报废更新补贴范围。
一、补贴对象

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二、补贴范围、补贴资金及补贴标准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覆盖全县所有乡镇（街道）实施。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省级资金1万元、2025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资金（第二批）2万元、共计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3万元。报废补贴实行定额补贴。

三、报废补贴条件

申请报废更新补贴的农机发动机等主要部件应齐全，来源清楚合法，机主（指合法拥有机具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统称“机主”）应就机具来源、归属等做出书面承诺（详见附件1）；纳入牌证管理的农机需要提供牌证管理部门核发的牌证；无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应当具有铭牌或出厂编号、车架号等机具身份信息，经村委会核实后填写承诺书（详见附件2）；申请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田间作业监测终端、植保无人机这三类机具报废补贴的，要以购置同种类新机具为前提。根据农业机械报废相关标准，除满足上述条件外，申请补贴的报废农机具还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是达到报废年限的。小型拖拉机报废年限为10年、大中型拖拉机报废年限为15年、履带拖拉机报废年限为12年、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报废年限为12年、悬挂式玉米联合收割机报废年限为10年、饲料（草）粉碎机报废年限为10年、玉米脱粒机报废年限为8年、花生摘果机报废年限为8年、铡草机报废年限为10年；二是虽未达到报废年限，但安全隐患大、故障发生率高、损毁严重、维修成本高、技术落后的农机；三是国家明令淘汰的农机。

对于改装拼装、严重残缺、来历不明，铭牌或出厂编号、车架号、发动机号等身份信息均无的农机具，不予受理。

四、报废补贴程序

（一）报废申请。农民和生产经营组织带着报废农机相关资料到源汇区农机推广服务中心生产服务股备案，如实提供相关信息并签署承诺书(详见附件1)。

（二）报废旧机。机主自愿将拟报废的农机具交售给经公布的回收拆解企业。回收拆解企业应当核对机主和拟报废的农机具信息，并向机主出具《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回收拆解企业要及时对回收的农机进行拆解并建立档案，对国家禁止生产销售的发动机等部件进行破坏性处理。拆解档案应包括铭牌和其它能体现农机身份的原始资料，保存期3年以上。农机主管部门应对农机回收报废拆解企业工作开展进行监督指导，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流程开展工作，并认真建档留存好相关图片和视频资料。

（三）注销登记。纳入牌证管理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机主持《确认表》和相关证照，到当地负责农机牌证管理的机构依法办理牌证注销手续。相关机构核对机主和报废农机信息后，依法办理牌证注销手续，并在《确认表》上签注“已办理注销登记”字样。无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的报废农机，由区农机主管部门在《确认表》上签注“无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已确认拆解”字样。

（四）兑现补贴。机主凭有效的《确认表》，按照相关规定申请补贴，区农机、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审核。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财政部门向符合要求的机主兑现补贴资金。

五、补贴申请材料

申请报废更新补贴的机主备案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机主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正反两面）；

2、机主填写农业机械报废承诺书1份；

3、机主须提供拟报废农机具铭牌照片、发动机铭牌照片及其他机具证明材料（报废机具铭牌不能自行拆卸，否则不予办理；播种机必须带铭牌，出厂编号清晰）；

4、报废农机具并更新的，机主须提供2025年购机发票复印件（证明当年新购机信息）；

5、机主本人的社保卡复印件；

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申请农机报废补贴的，还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开户银行复印件。

六、农机报废申请时间

2025年10月15日起开始办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拆解，资金用完为止。
七、回收拆解企业（机主自愿选择）：
1.漯河市路通达农业机械维修有限公司。

地点：召陵区青年镇派出所西500米路南。

联系人：谢国宾，联系电话：13939554539

2.漯河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地点：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纬十路东段。

联系人：孙新安，联系电话：13346866666

区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业务咨询电话：0395-5759108

监督电话：0395-5759025
漯河市源汇区农业机械技术中心    

                       2025年10月16日
